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黔南州发展和改革局 

关于启动黔南州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 

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的请示 

 

黔南州人民政府： 

9月份，受疫情和天气以及猪肉全国性价格普涨等因素影响，

我州 CPI 同比上涨 2.9%，涨幅居全省第三，低于全省 0.5 个百

分点；虽然通过采取监测预警研判、加强价格监管执法、约谈引

导猪企服务州内市场、实施惠民蔬菜供应等多部门联动平抑物价

一系列综合措施，食品价格有所回落，但同比仍然上涨 9.3%（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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幅居全省第五，低于全省 3.2 个百分点）；根据省发展改革委《关

于 2022 年 9 月份各市、州居民消费价格水平和鲜菜价格情况的

通报》，达到《省发展改革委等六部关于阶段性调整价格补贴联

动机制加大对困难群众物价补贴力度的通知》（黔发改监调〔2022〕

818 号）规定的启动价格补贴联动机制条件。 

我局于10月17日主持召开了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

涨挂钩联动机制联席会议，对相关工作作了安排。目前，9 月份

价格临时补贴发放对象认定、所需金额测算工作已经完成。经初

步测算和认定，9 月份发放对象 23.88 万人/次，预计发放价格

补贴约 427.22 万元。现特向州人民政府申请启动价格补贴联动

机制，确保尽快完成价格临时补贴发放工作。 

当否，请批示。 

 

附件：1.省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关于阶段性调整价格补贴联 

动机制加大对困难群众物价补贴力度的通知 

2.关于 2022 年 9月份各市、州居民消费价格水平和 

鲜菜价格情况的通报 

3.黔南州 2022 年 9 月黔南州城乡低保对象、城乡特 

困供养人员、孤儿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、艾滋病毒 

感染儿童、低保边缘户价格临时补贴测算表 

4.黔南州 2022 年 9 月领取失业保险金及失业补助金 

人员价格临时补贴测算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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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黔南州 2022 年 9 月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 

对象价格临时补贴测算表 

 

 

 

黔南州发展和改革局        

2022 年 11 月 2日         

 

（联系人：文立新，联系电话：0854-8223879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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黔南州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1 月 2日印发 

共印 5份 


